
中国红基会 5.12灾后重建项目资助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继续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募集并管理

好救灾资金,有效资助 5.12 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规范相关的资助管理工作，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根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中国红基会有关制度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为 5.12 地震灾区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和资助灾区灾后重建项目

的申报、审查、审批、资助执行和监督等工作。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 512 灾后重建项目，是指由中国红基会确定的在四川、甘肃、陕西

等地震灾区资助援建的灾毁民居、学校、医疗机构等建筑工程设施以及资助灾民等其他相关

非建筑工程项目。 

第四条所有捐赠 5.12 地震救灾资金统一计入中国红基会“512 救灾基金”，所有以

5.12 救灾名义开展的筹款、基金管理和资助活动，均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5.12 救灾基金”的使用和 512 灾后重建项目的安排应坚持政府统一规划和捐

方意愿优先的原则。 

二、基金管理 

第六条基金的募集 

（一）依法面向社会募集捐款，建立“512 救灾基金”； 

（二）募捐活动坚持合法、自愿的原则； 

（三）接受捐款、捐物，均须履行捐赠手续，开具专用捐款收据； 



（四）与捐赠人订立捐赠协议的，须按捐赠协议的约定执行，如捐赠人无故不履行协

议，须依法维护中国红基会的权益； 

（五）对捐款数额较大、有长期捐助意愿的捐赠人，可在“512 救灾基金”下设立以

捐赠人指定名称命名的专项基金； 

（六）单位和个人如以义卖、义演等方式面向社会为“512 救灾基金”筹款，须经中

国红基会授权。 

第七条基金的管理 

（一）“512 救灾基金”必须统一执行政府制定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设立基

金专账，管理使用要规范、高效、公开、透明，并确保资金的安全、有效； 

（二）中国红基会建立“512 救灾基金”捐赠信息统计制度，定期统计和公布捐赠资

金的来源、规模、捐赠者意愿等信息； 

（三）“512 救灾基金”应专款专用，有明确捐赠意向，应按捐赠人意愿安排使用，

重复集中于同一地区或同一项目的，按规划要求，与捐赠人协商后调整使用； 

（四）中国红基会在商得捐方协议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执行 512 灾后重建项目捐款总

额中的约定不超过 10%作为项目执行费用。 

第八条“512 救灾基金”将全部用于资助四川、甘肃、陕西等地震灾民救助和灾后重

建项目。 

三、资助项目确定 

第九条中国红基会资助的 512 灾民救助和灾后重建项目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红十字的宗旨与灾区实际需要相结合； 

（二）政府主导与基金资助参与相结合； 

（三）设计规划符合实际，就地恢复与异地新建相结合； 



（四）确保质量与注重效率相结合； 

（五）捐赠人的意愿与灾区需求相结合。 

第十条中国红基会资助的 512 灾后重建优先用于民生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援建地震毁

损的民居、学校、医疗机构等基础建筑工程设施。 

资助的非基础建筑工程项目主要为对特殊群众、“两孤一残”人员等特殊受灾群体的

生活补助及心理救援等，由中国红基会向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招标方式另行办法确定）。 

第十一条中国红基会资助的 512 灾民救助和灾后重建项目要兼顾灾区地区之间、项目

之间的资助规模和建设标准的基本均衡。 

第十二条 512 灾民救助和灾后重建项目的资助安排遵循项目跟着资金走的原则，具体

资金针对具体项目落实。 

第十三条 512 灾民救助和灾后重建项目原则上确定在地震灾区县以下地区，并须符合

下列条件： 

（一）资助灾民须为农村人口； 

（二）重建项目存在大面积垮塌或毁损房屋，急需建设资金； 

（三）重建项目应为国家继续支持发展的； 

（四）重建项目应符合乡镇总体规划和总体布局的要求，既要方便群众，又便于形成

一定规模，有利于重建项目长远发展，能保证社会效益。要避免重建项目建成后被取消、撤

并等问题的出现； 

（五）重建项目所在地县级红十字会应该理顺体制。 

第十四条应具备基本的项目使用功能，捐赠资金主要用于房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四、资助项目的申请和审批 



第十五条根据捐赠人意愿和中国红基会 512 灾后重建项目的总体安排，对符合 512 灾

后重建项目建设条件的申请项目，由中国红基会向灾区市级红十字会和县级人民政府下达

《512 灾后重建项目援建项目考察通知》。 

第十六条县级红十字会和县级人民政府在收到《512 灾后重建项目援建项目考察通知》

后提出资助申请，配合中国红基会有关调查人员填写中国红基会统一设计的《512 灾后重建

项目援建申请书》，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本地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规划》，

并经市级红十字会签署意见后报中国红基会。 

第十七条中国红基会审查县级人民政府提交的申请材料后，确定是否资助，材料齐全

并符合条件的由中国红基会向省、市级红十字会和县级人民政府下达《512 灾后重建项目立

项通知书》，并与市级红十字会和县级人民政府签署《512 灾后重建项目援建协议书》。 

第十八条有明确捐赠意愿的申请项目，应征询有关捐赠人意见。对审定合格、捐赠人

认可并实现捐赠后，签署《512 灾后重建项目援建项目协议书》，向省、市级红十字会和县

级人民政府下达《512 灾后重建项目立项通知书》。 

第十九条县级人民政府作为受助人代表提交的 512 灾后重建项目工程设计须严格执行

国家有关规定，援建学校须符合教育部《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卫生院（站）须符

合卫生部《乡镇卫生院建设标准》，工程的设计规划由中国红基会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共

同研究制定，工程预算方案须经中国红基会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二十条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所申请的 512 灾后重建项目工程招标，并对工程质量承担

全部责任。 

第二十一条县级人民政府对 512 灾后重建项目的建设管理包括进度、资金、质量等承

担责任。省、市红十字会有责任和义务对 512 灾后重建项目的建设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二十二条 512 灾后重建项目的建设周期为：从奠基到竣工应不超过 8 个月。 



五、资助资金的管理 

第二十三条 512 灾后重建项目建设资金的划拨遵循与工程进度及质量挂钩的原则。 

第二十四条 512 灾后重建项目的资助款分两次划拨： 

（一）资助项目正式立项、签署资助协议后，下拨资助资金的 50%； 

（二）工程全部竣工后，县级红十字会和县级人民政府向中国红基会填报《512 灾后

重建项目竣工报告》（包括重建项目竣工照片、工程质量检验报告、工程决算报告和施工单

位工程款收讫证明等），中国红基会对该报告审核批准后，下拨其余资助资金的 50%。 

第二十五条中国红基会在向市级红十字会划拨 512 灾后重建项目建设资金时，同时向

省、县红十字会发出拨款通知，注明拨款方式、时间、金额、收款人等。该通知同时抄送捐

赠人和相关机构，以利社会监督。市级红十字会在收到建设资金后因根据工程进度及时将建

设资金转拨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进行截留。转拨时，须向县级红十字会发出转拨款

通知，注明拨款方式、时间、金额、收款人等。该通知同时抄报中国红基会。 

第二十六条在地方“512 灾后重建项目建设资金”专账中不得列支工作经费、公关、

招待等费用。 

第二十七条若经过质量检验和审计，发现 512 灾后重建项目工程施工建设中存在质量

问题和资金管理问题，中国红基会可视情节要求受助人代表出资重建或收回资助资金以及依

法追究受助人代表的法律责任。 

六、命名及后续管理 

第二十八条建成后的资助项目统一命名为“红十字博爱**”，并由中国红基会授发统

一设计的牌匾。 

第二十九条 512 灾后重建项目建成后，应在项目地院内刻立碑记，铭载捐赠人资助的

功绩，昭示后人。 



第三十条建成后的 512 灾后重建项目由当地主管部门进行管理。 

第三十一条 512 灾后重建项目要在投入使用后举行竣工仪式，并在一周年后向中国红

基会填报《512 灾后重建项目竣工周年报告书》，汇报重建项目的发展情况。 

第三十二条中国红基会将继续动员捐方和其它社会资源，对已建成的 512 灾后重建项

目给予后续扶持。 

七、对捐赠人的服务 

第三十三条中国红基会及地方红十字会应为捐赠人提供标准化服务，接受捐赠人的监

督。 

（一）向捐赠人送交 512 灾后重建项目建议书，就重建项目的选址、建设规划、建设

周期、建校资金构成等征得捐赠人认可； 

（二）在 512 灾后重建项目建设过程中，随时接受捐赠人的咨询或实地检查； 

（三）512 灾后重建项目竣工后，向捐赠人送交 512 灾后重建项目竣工报告书，内容

包括重建项目建设前后的照片、工程质量验收报告、工程决算报告、512 灾后重建项目管理

者给捐赠人的汇报信等。捐赠人有要求的，应邀请捐赠人出席竣工仪式； 

（四）捐赠人如有要求，可以捐赠人指定的名称为 512 灾后重建项目命名，如“××

红十字博爱**”； 

（五）鼓励建成后的 512 灾后重建项目与捐赠人建立长期联系，定期向捐赠人报告 512

灾后重建项目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情况。 

八、责任与补偿 

第三十四条禁止中国红基会管理人员、员工及其它有关联的任何个人，在任何时候，

从“512 救灾基金”的运作中取得净收益或金钱利益。 



第三十五条任何人侵害中国红基会“512 救灾基金”名誉和利益，中国红基会有权要

求其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公开道歉、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依法起诉，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中国红基会确定的“512 救灾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一方违反协议不履行协

议的，中国红基会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协议，不能履行的应退还已拨付资助款，赔偿损失，

情节严重的依法起诉，追究法律责任。 

九、附则 

第三十七条本办法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解释权、修订权在中国红基会。 

 


